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7), 3903-3909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32  

文章引用: 方翔. 人格否认背景下夫妻股东责任问题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7): 3903-3909.  
DOI: 10.12677/ass.2023.127532 

 
 

人格否认背景下夫妻股东责任问题研究 

方  翔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法律系，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3年5月31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2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1日 

 
 

 

摘  要 

“夫妻公司”因其股东之间不可避免的夫妻关系，在经营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格否认问题。本文在“夫
妻公司”人格否认背景下，首先通过比较个人独资企业说、合伙企业说、一人公司说以及有限责任公司

说等学说的优缺点，从而明确“夫妻公司”的性质；其次，通过梳理夫妻股东的出资来源，分路径对出

资分别来自夫妻共同财产或/和夫妻私有财产的情形进行讨论，通过结合夫妻股东的主观意图，明确在人

格否认背景下，公司股东的出资来源不同时，夫妻股东的责任应当作何划分的问题；最后通过立法、司

法、行政和完善内部制度方面，规范“夫妻公司”的运营模式，明确股东责任范围，以此减少债权人风

险，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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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evitable conju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husband and wife 
company” is prone to personality denial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er-
sonality denial of “husband and wife company”, this paper first makes clear the nature of “hus-
band and wife company” by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ories such as sole 
proprietorship, partnership, one-person company and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Secondl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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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ing out the sources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shareholder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apital contribution comes from the husband and wife’s common 
property or/and the husband and wife’s private property in different ways. By combining the 
subjective intention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shareholders, it makes clear how to divide the re-
sponsibilities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shareholders when the sources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of 
the company shareholders are differ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denial. Finally, 
through legislation, judicature, administration and internal system improvement, the operation 
mode of “husband and wife company” is standardized, and the scope of shareholders’ responsibil-
ity is clarified, so as to reduce the risk of creditors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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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夫妻公司”在我国数量众多，但对于“夫妻公司”性质为何，各学说自成一派，后经理论论证与

实务检验，“一人公司说”与“有限责任公司说”占据主流地位。笔者通过对“夫妻公司”进行剖析，

认为“夫妻公司”的性质更倾向于一种特殊的有限责任公司。随之引出“夫妻公司”人格否认问题成因，

明确在面对不同的出资路径下，“夫妻公司”出现人格否认问题时，夫妻股东的责任如何划分。最后针

对上述问题，有目的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2. “夫妻公司”理论概述 

2.1. “夫妻公司”背景 

阳光媒体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阳光媒体集团”)是由吴征和杨澜于 1999 年创办，并逐步壮大成

为国内领先的民营媒体集团。但是该公司本身的性质却十分值得关注。作为一个民营公司，其创始人吴

征和杨澜，已于 1995 年结婚，这使得阳光媒体集团在成立之时即为一个“夫妻公司”。 
对于夫妻公司，《民法典》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存在欠缺；但是实务中，因“夫

妻公司”而引发的判决却常常出现，因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撑，地方法院对涉及“夫妻公司”的案件进行

审理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路径：第一，寻找案件的其他争议焦点，对“夫妻公司”问题避而不谈；第二，

对“夫妻公司”的性质进行确认，但因援引的法条或理论不同，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因此，

若要解决此类案件，明确“夫妻公司”的性质就成了关键的第一步。 

2.2. “夫妻公司”性质 

就定义而言，笔者认为，“夫妻公司”应当是股东仅为夫妻两人或主要股权由夫妻两人控制的公司

[1]，前者为狭义的“夫妻公司”，后者为广义的“夫妻公司”。但以上定义并不能准确揭示“夫妻公司”

的性质。关于该公司的性质，我国理论界曾有诸如个人独资企业说、合伙企业说、一人公司说、有限责

任公司说等多种观点，但因其概念、特征等均无法完全涵盖“夫妻公司”，故不为采纳，以下分别列明： 
个人独资企业说。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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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2]。
之所以会存在该学说，是因为有学者认为法律中规定的出资人数实际上是对出资财产所有权的指代，而

“夫妻公司”中，虽然至少有夫和妻二人，但是夫妻用以出资的财产若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则只能认

定为一个出资财产所有权[3]。虽然在出资人数上通过出资财产所有权的转化，使得“夫妻公司”符合了

个人独资企业的形式要件，但是笔者认为该学说有三个致命缺陷：第一，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本身就

应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不必再经过人格否认制度而画蛇添足；第二，个人独资企业不承认公司的

法人格，因此也没有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土壤；第三，该说忽略了夫妻二人用以出资的财产的来源，若

夫妻二人各以其婚前财产出资，那么按照该种学说，则存在两个出资财产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不论

是否用出资财产所有权指代出资人数，这种学说观点都不能成立。因此不宜将“夫妻公司”认定为个人

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说。相较于个人独资企业，将“夫妻公司”比照合伙企业认定则是从经营角度进行认定的，

该说认为夫妻二人以共有财产出资，并且所得收益也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名为公司，但实际经营更符

合合伙的共同共有性质。但是该说也站不住脚，首先，不论是有限合伙企业还是普通合伙企业，其普通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担的是无限责任，此与“夫妻公司”股东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有本质区别；此

外，与个人独资企业一样，合伙企业也否认法人格。因此也不宜参考合伙企业来解决“夫妻公司”的问题。 
一人公司说。《公司法》第 57 条第二款已对一人公司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一人公司亦有形式上的一

人公司与实质上的一人公司之分。形式上的一人公司对《公司法》第 57 条第二款规定采取的严格解释，

认为一人公司股东数量有且只能是一个自然人/法人股东，因此以股东数量角度，“夫妻公司”当然不宜

认定为形式一人公司[4]。而实质的一人公司是指股东数量在形式上虽然为复数，但是公司实际由一名股

东所掌握，其余股东则为为了规避法律规定而登记的挂名股东。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夫妻公司”是否

属于实质上的一人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在熊少平、沈小霞申请执行

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案号为(2019)最高法民再 372 号民事判决书)中，最高法认为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

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

一性。该案表明最高法不再将“夫妻公司”完全否认为一人公司。 
但是笔者认为该案不具有广泛参考性：首先，该案并非最高法发布的官方指导案例，作出如此认定

的依据在于股权来源的同一性——夫妻共同财产；但“夫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能仅来源于夫妻共同财

产[5]，还包括了夫或(和)妻的私有财产，并且存在一方婚前成立一人公司，另一方嗣后成为股东的情形；

其次，笔者认为，公司财产具有独立性，投资者以其财产进行投资，进而获得股东身份，至于股东之间

关系如何，不应成为认定公司性质的依据。 
有限责任公司说。“夫妻公司”在形式上符合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要件[6]，但是其也与有限责任公

司存在着差别，主要体现为夫妻之间存在的伦理属性对公司运行产生影响。因夫妻关系的影响，夫妻股

东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包含对公司运营利好决策的一致性，还包含公司内部夫妻

“勾结”从而影响公司决策的一致性；非夫妻股东组成公司是为了通过管理公司，实现自己逐利的目的，

所作的决策，大多是围绕提高公司效益，改善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伦理属性较之夫妻股东羸弱。 
总之，不能将“夫妻公司”视为非法人组织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法人角度来看，“夫妻公司”更

契合有限责任公司的构成要件，可以将“夫妻公司”视为一种特殊的有限责任公司。 

3. “夫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问题 

3.1. 人格否认制度基本理论 

人格否认制度源起于 19 世纪的美国，后被德、日、英等国家借鉴学习，成为《公司法》的极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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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我国的人格否认制度主要规定于《公司法》第 20 条第三款和第 63 条中。学理上，第 20 条主

要包括人格混同、财产混同以及不正当控制这三种情形；第 63 条则仅指财产混同；前者适用于所有公司，

而后者则是对一人公司作的特别规定。二者只在外延上有所差别，但内涵相同：股东滥用股东地位导致

公司损失的，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7]。 

3.2. “夫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成因 

如前所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格否认制度主要有三种情形，这些情形都有出现在“夫妻公司”的可

能性。本文着重讨论的是在夫妻出资来源不同的背景下，因夫妻关系导致公司人格否认时的责任分配问

题，因此文章的重点在于不正当控制这一情形，对于财产混同和人格混同情形，可以直接引用《公司法》

第 20 条来保护债权人利益[8]。不正当控制产生的原因在于夫妻股东存在的婚姻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公司运

营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夫妻一方在家庭内部对另一方形成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很有可能扩大到公司

运营决策当中，并且这种控制不受持股比例的限制，换言之，一个持股较少的家庭强势方，可以借由夫

妻关系，控制持股较多的家庭弱势方，进而形成对公司的不正当控制。在出现上述不正当控制情形之后，

可以“参考”《公司法》第 20 条的规定来保护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之所以是“参考”，是因为《公

司法》第 20 条对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仅规定了连带责任这一情形，但这一追责机制不能完全适用于

“夫妻公司”，根源在于夫妻股东出资财产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夫或(和)妻可以用以出资的财产主要有夫

妻共同财产、夫或妻的私有财产，夫妻可以用以上三种财产单独或组合出资，从而成为公司股东。 
总之，基于上述夫妻关系和出资财产所有权的不同，在人格否认制度背景下“夫妻公司”的归责路

径与有限责任公司也有所差异。 

3.3. “夫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责任划分 

人格否认背景下夫妻股东的归责路径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直接责任股东应当

对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不同点在于，因前述夫妻关系和财产所有权不同，对夫妻股东追责时，应

当考虑股东个体意志以及出自财产的所有权的不同从而进行综合研判，保证在夫妻关系的基础上，严格

对“夫”“妻”进行划分，从而保证责任追究到个人。 
在这种前提下，当法院认定一“夫妻公司”存在应当适用人格否认制度时，应当会出现以下情形： 
第一，以夫妻共同财产设立或控股的“夫妻公司”。因公司设立时的财产均来自或主要来自夫妻共

同财产，那么夫妻股东当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对“夫妻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夫妻公司”人

格否认而使夫妻股东所背负的债务，理应属于《民法典》第 1064 条所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以夫妻

共同财产进行清偿，当夫妻共同财产无法清偿该债务时，应当按照《民法典》第 1089 条处理，也即夫妻

股东以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公司而承担连带责任时，有以私有财产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这对于夫

妻股东来说，风险过大。债权人的利益当然应当得到保护，但是不能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无视夫妻

股东出资时的财产所有权属性，夫妻股东所掌握的管理权、分红等利益以及承担的责任均是基于夫妻共

同财产而取得，而夫和妻的私有财产在这一过程中既没有为股东创造收益，也没有设立风险，不应当因

夫妻关系的存在而为私有财产设立不必要的负担。 
因此笔者认为，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时，夫妻股东所承担的责任应仅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不应包

括其私有财产。 
第二，夫妻股东各以私有财产设立“夫妻公司”而适用人格否认制度时，应当以过错来确定夫妻股

东的责任承担问题。具体而言，若夫妻一方具有过错而另一方无过错，那么应当由有过错的一方，以其

私有财产和夫妻共有财产中由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来承担责任，无过错的一方以其在公司中的出资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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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承担有限责任；若双方均有过错，则夫妻股东应以双方的私有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9]。 
第三，夫妻一方以私有财产出资，另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的“夫妻公司”适用人格否认制

度时，在这种情况下，亦应讨论夫妻二人的主观过错，以此来判断夫妻二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主要有以

下四种情形： 
首先，当夫妻双方恶意串通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夫妻股东在主观上均具有恶意，应当以其私有财产

和夫妻共同财产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夫妻股东恶意串通的前提下，笔者认为不应当再着眼于

出资财产所有权问题，而应当使夫妻股东以其所有财产承担连带责任，以此来规范夫妻股东规范运营手

段； 
其次，当以私有财产出资的一方为恶意，而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的一方为非恶意时，以私有财产出

资的一方应当以其私有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属于其的那部分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非恶

意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一方则不应承担责任； 
再次，当以私有财产出资的一方为无恶意，而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的一方为恶意时，亦应讨论以私

有财产出资一方对对方的行为是否知情：当以私有财产出资方不知情即私有财产出资的一方自始至终为

无恶意时，其应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而恶意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的一方以其在夫妻共有财产中

所有的部分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0]，而该恶意股东出资仅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赔偿责任仅

应限定于该股东所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部分，不应扩大至私有财产； 
最后，当以私有财产出资的一方对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的一方的行为知情时，其在主观上对恶意一

方的行为持放任态度，对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也存在着危害性，因此以私有财产出资的一方当然以其

私有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对于其所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因该股东对恶意股东的行为采取放任态

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危害行为的扩大，因此该夫妻共同财产也应当对公司债务负有责任；而相对的，

恶意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的一方以其在夫妻共有财产中所应有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四种情形是笔者针对“夫妻公司”适用人格否认制度时，对夫妻股东的责任承担路径进行的简

要归纳。 

4. “夫妻公司”公司人格否认问题的完善路径 

前文已对“夫妻公司”可能出现适用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形进行了归纳，在结合出自财产所有权和主

观意图之后，对夫妻股东的归责路径进行了梳理，但这并不能解决文中所提到的问题，为保障债权人和

小股东的权益，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4.1. 立法方面 

引起“夫妻公司”人格否认问题的根源在于夫妻关系对公司运营的影响，但是夫妻关系本身具有极

强的伦理属性，无法从法律层面完全断绝夫妻关系的影响。因此立法层面的重点应当放在对“夫妻公司”

性质的界定上。关于“夫妻公司”的性质之争笔者已在前文进行阐述，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在没有新的

公司运营模式出现之前，“夫妻公司”的性质之争即一人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之争，不论法律最终

将“夫妻公司”界定为以上何种性质，文中所述“夫妻公司”存在的问题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若

认定为一人有限公司，则可以直接引用《公司法》第 13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若认定为有限责任公司，则

前文所列举内容则可以作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参考； 
若“夫妻公司”被认定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需要参考《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而在《公司

法》中单独列出？笔者认为不必如此。一人公司虽然为公司，但其在出资设立、股东数量、经营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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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监督等方面与有限责任公司有所区别，同时又不属于个人独资企业，因此《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进

行了单独规定；但是“夫妻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下位概念，可以参照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不必

在《公司法》中单独列出，可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充。 

4.2. 司法方面 

在司法方面，最直接、明显的问题是断案依据的缺失。因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没有相关法律条

文、指导案例作为判案依据，因此在断案时，更多地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这也是导致“同案不同判”

的原因。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已经作出熊少平、沈小霞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但

是显然该案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能解决“夫妻公司”人格否认的问题，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针对此

类案件出具指导意见或官方指导案例，为基层司法人员断案提供依据。 
同时在诉讼程序上，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则至关重要。我国针对有限责任公司人格否认问题，采用

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这与一人公司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截然相反。之所以会出现此种

情况，仍是因为一人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结构的差异。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较一人公司明

显，各股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一致，另有股东会、监事会的存在，使得股东之间相互掣肘，不易出

现适用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形；或者说，即使出现了此类情形，由于众多内设机构以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存

在，控股股东无法对公司进行毫无纰漏的控制，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则矫枉过正。而一人公司则相反，

由于一人公司成立伊始，股东便只有一个，因此公司自始至终都把持于股东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使股东自证，可以加强股东的自我监督，倒逼股东规范经营，从而加强对公司债权

人利益的保护[11]。 

4.3. 行政方面 

行政方面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夫妻公司”的注册登记上。应当加强数据互通，建立工商管理机关与

民政部门的数据交互桥梁，以便工商管理机关在公司注册登记时，关注股东之间的人身关系，在核准公

司登记注册后，记载于营业执照之中，以作为投资者是否进行投资的参考。 
除此之外，在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进行审核时，工商管理机关也应对股东变更和持股情况进行关注。

在证明股东身份的三种文件——股东名册、工商局公示的登记名册和股东的出资证明书中，股东名册的

效力优先于其他两种文件，股东的在公司内部的各项权利均以股东名册为准。因此工商管理机关应当着

重审查公司的股东名册，并且应当定期复核，避免出现夫妻为创建“夫妻公司”先离婚后复婚或者通过

不同批次入股进而把持公司的情况。 

4.4. 公司方面 

首先，笔者认为《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3 条具有可取之处，应酌情予以恢复。提倡夫

妻股东在进行出资时，应当提前列出出资财产清单及相关的财产协议，提交书面的财产分割协议，明确

出资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这一措施也从根源上解决了“夫妻公司”的性质认定问题。 
其次，在公司的内部制度方面，“夫妻公司”应当参照一人公司建立严格的财务审计制度，区分公、

私账户的使用，做好账款的往来记录，按照法律规定指定会计账簿、年度财务报告，通过建立完备的内

部制度和监督机构，以此来对股东形成严格监督，减少对债权人利益的威胁。 
最后，应当赋予各股东以联合监督权，以人数权重而非股份权重开启监督程序或有可行性。 

5. 结语 

笔者认为，“夫妻公司”由于其特殊的股东成分，极容易危害债权人利益。但是基于法条空白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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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案例的缺失，目前无法对债权人进行完善保护。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由于夫妻股东控制公司之后，

“夫妻公司”的运营模式实质上与一人公司已经无异，通过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债权人的举证压力，同时倒逼夫妻股东合法经营；在责任追究方面，应当明确夫妻股东的出资来

源，通过结合夫妻股东的主观意图通过不同路径对夫妻股东进行责任追究。最后为了保护“夫妻公司”

债权人利益，应当尽可能采取完善公示系统、工商档案等方式使股东之间的这种伦理属性暴露于债权人

视野中，成为债权人决定是否投资或进行交易的考虑因素。公司也应当坚守诚信原则，主动对外进行披

露，维护市场的正常运作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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